招标技术标准和要求
一、项目概况
1、试验检测范围：苏州工业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园区市政服务集团作为法人负责实施的道路、桥梁、隧道、雨水、水利、景观等工程项目的试验检测工作，以实际委托为准。

2、质量要求：应按国家及地方有关标准、规范进行检测工作。

3、标段划分：

一标段：唯亭街道、胜浦街道、斜塘街道城维养护标；

二标段：金鸡湖街道、娄葑街道城维养护标、城维改造及其他代建代管项目。二、服务时间

计划进场时间2026年3月1日至2028年2月29日。
三、执行规范
1、本工程采用的检测规程、规范：按照各专业工程施工合同规定、设计图纸要求和国家或地区有关规定执行。

2、如遇设计或规范、标准对同一问题的处理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时，应通知甲方，检测单位应提出解决办法并征得业主及相关单位的同意。

3、所有规范及标准应采用现行版本，除非甲方另有规定。
四、检测内容
1、见证取样检测：水泥、钢筋(焊接连接)、砂石常规、混凝土、砂浆、简易土工、混凝土外加剂、粉煤灰、沥青、沥青混合料、预应力钢绞线、锚夹具、金属波纹管等。

2、市政工程备案类检测：沥青、沥青混合料、土工、土工合成材料、水泥土、道路结构（压实度、道路回弹弯沉等）、排水管材(混凝土管、塑料管等)、道路砖、路缘石、石灰、检查井盖、CCTV管道视频探测等。

3、主体结构检测：钢筋保护层、现场砂浆抗压强度、砌体强度、结构性能、后置埋件等。

4、钢结构检测：钢结构用钢材、钢结构焊缝无损检测、钢结构防腐防火涂装检测、钢网架结构、抗滑移、锚杆抗拔力、钢结构球节点、紧固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力学性能检测等。

5、防水材料备案类检测：各种防水卷材、止水带、膨胀橡胶、防水涂料、防水油膏及各种防水材料等。

6、地基基础检测：管（方）桩检测、静载试验、声波透射、低应变动测桩身完整性、高应变检测等，具体以施工单位及建设单位要求为准。

7、其它检测项目：建筑水电备案类检测、墙体、化学分析备案类检测、饰面材料备案类检测、粘钢、碳纤维加固备案类检测、防雷检测等。

注：检测内容及要求可能不限于上述内容，由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书面确定。

超出中标人的检测范围内的检测项目，经采购人同意后，中标人可另行委托有资质的法定检测单位进行检测。但中标人与相应检测机构就检测结论由中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五、检测程序
1、采购人填写具体养护或工程项目的《质量检测任务委托单》（见附件1），并经相关人员于“委托单位意见”栏完成签批，加盖甲方公章或业务章后，交检测单位开展该项目试验检测工作；

2、在甲方委托的监理单位人员见证下，由工程施工单位的现场试验人员将受检产品送到检测单位实施检测；

3、每次送样或检测单位现场取样，甲方委托监理单位填写现场检测委托书，明确样品的相关信息及检测要求。

六、检测要求
1、检测单位应按现行有关的技术规范、标准、规程进行工程质量检测，按期完成检测任务，并及时提供检测报告。
2、检测单位保证检测工作的公正、公平，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拒绝一切有碍公正检测的干扰。
3、当建设、监理单位提出须监督检测过程的要求时，检测单位不得拒绝。

4、超出常规的检测项目需要检测的，需事先征得业主书面同意后方可进行检测，否则甲方将不认可该项检测费用。

5、由于检测单位弄虚作假，未能真实反映工程质量问题，导致工程误工、延期，发生经济损失的，每发现一次支付违约金5000元并赔偿已发生的经济损失，通报质监站，性质严重的甲方有权利终止合同。

6、检测单位必须在接到甲方在建普系统下委托单或盖章的委托单后方可开展检测业务，如乙方未接到委托单擅自开展检测业务，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相关检测费用，同时检测单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0元/次。

7、检测机构应建立不合格检测结果台帐，在检测工作中发现不合格的试样，乙方应在24小时（一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和监理。
8、检测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中没有明确结论、取样位置标注不清、信息填写不齐全或因检测人员的专业技术及检测设备等原因造成检测成果错误或存在瑕疵，每发生一次支付违约金1000元，检测单位应重新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9、委托方向检测单位提供的一切文件、资料及检测单位为委托方完成的检测成果资料，检测单位有保密的义务，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泄露或转让给第三方。

10、检测单位应遵守政府部门及委托方的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对委托方及有关单位人员的安全负责，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使委托方免于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诉讼、争执、索赔、罚款。检测单位应对由于自己或其代理人的过错包括侵犯版权或任何第三方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11、由于检测单位不具备某些检测项目相应检测资质而需要外委的，应事先征得业主同意，费用按实结算，由检测单位代为支付。

12、在合同服务期间，甲方每季度对乙方开展季度考核，相关考核表详见附件。

七、安全要求

1、 制定严格安全管理方案，加强作业队伍管理，遵守作业现场的一切规章制度，注意安全，一切伤亡事故由中标单位负全责；
2、项目实施过程中注意保护现场已存在的公共设施、邻近管线等，如有损坏由中标单位负责恢复或赔偿；
3、 现场作业时应明示安全警示标志和作业围挡；根据风险治理措施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确保个人防护用品有效，现场作业必须佩带安全帽、反光背心等基本防护用品，在道路上作业时周围需采取临时维护，清理闲杂人员围观。作业完成后井盖需及时归位，并清理作业区域。
4、中标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岗履行职责期间（包括上下班途中），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伤亡，均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八、保密要求

中标单位应制定项目保密措施，对项目中获得的相关信息数据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将项目相关资料、数据成果转让给第三方重复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泄漏、传播。

